
眉政办发〔2023〕46号
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眉县黄河流域小水电清理整改

工作方案》的通知

常兴镇、齐镇、横渠镇、汤峪镇，县政府各有关工作部门：

《眉县黄河流域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9月6日
眉县黄河流域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方案

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要求，着力解决我县黄河流域小水电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保护河流生态环境，根据省市水利等6部门印发的《陕西省黄河流域和巴山区域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实施方案》《宝鸡市黄河流域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方案》,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 、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要求，从生态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分类施策、确保安全的原则，有效解决无序开发、过度开发对河流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复苏河湖生态环境。妥善处理小水电退出、整改过程中的各种突出矛盾和利益关系，推动小水电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维护河流健康生命。

（二）整改范围

本次小水电清理整改范围为我县黄河流域内所有单站装机容量5万千瓦及以下的小水电站。

秦岭区域小水电站整治“回头看”工作，按有关安排进行。

（三）工作目标

2024年底前完成我县黄河流域6座小水电站的清理整改任务和长效机制建设，其中：退出1座、整改3座、保留2座。通过清理整改使小水电站生态流量得到有效保障，河流连通性显著改善，影响河流生态环境、正常行洪和下游生活、生产、生态用水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基本消除小水电过度开发的不利影响，建立健全小水电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为我县黄河流域人水和谐、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提供支撑。2023年10月31日前，完成1座小水电站的清理整改任务，2024年6月30日前完成其余5座小水电站整改任务和县级验收。

二、主要任务

经核查评估，我县黄河流域列入此次清理整改的共有6座小水电站，分三类处置意见清理整改：

（一）退出类。涉及的上王水电站于2023年10月31日前按照“一站一策”要求，制定工程拆除及生态恢复方案，拆除前池、压力管道、电站厂房，水轮发电机组、输出线路等机电设施设备，封堵尾水渠道，消除管坡及厂区边坡安全隐患，清理场地、平整覆土、恢复林草植被、实施生态修复，达到《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黄河流域小水电清理整改验收销号工作的通知》和《陕西省黄河流域和巴山区域小水电清理整改验收销号办法》的验收标准。

（二）整改类。共涉及关城水电站、万家塬水电站、斜峪关水电站等3座水电站。

关城水电站：2024年6月30日前完善扩建环评手续。同时，按照小水电站安全管理要求整改，同步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升厂容厂貌，与周边环境协调，设立危废库，与有资质的单位签订危废物处置合同，建立危废物管理制度，危废物管理台账，工程应进行安全评估，制定处理措施，达到《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黄河流域小水电清理整改验收销号工作的通知》和《陕西省黄河流域和巴山区域小水电清理整改验收销号办法》的验收标准。

万家塬水电站：2024年6月30日前按要求完成各项整改任务，完善增效扩容环评手续，达到《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黄河流域小水电清理整改验收销号工作的通知》和《陕西省黄河流域和巴山区域小水电清理整改验收销号办法》的验收标准。

斜峪关水电站：2024年6月30日前按要求完成水电站装机容量由960kW到1200kW变更的手续，提升厂容厂貌，与周边环境协调，达到《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黄河流域小水电清理整改验收销号工作的通知》和《陕西省黄河流域和巴山区域小水电清理整改验收销号办法》的验收标准。

（三）保留类。共涉及汤峪水电站、魏家堡水电站2座水电站，要加强日常管理，持续提升安全生产标准化和绿色水电站创建水平，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三、时间安排

清理整改工作主要分为整改落实和销号备案两个阶段，即日起至2024年6月30日为整改落实阶段，完成各项清理整改任务和县级验收; 2024年7月1日至11月30日为销号备案阶段，完成市级复核和省级销号备案。

2023年按要求完成年度清理整改任务和验收工作。

（一）整改落实阶段(即日起至2024年6月30日)

1.按照验收销号标准、完成“一站一策”方案，制定整改实施方案，成立工作专班（附件1），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完成时限，全面推进清理整改工作(完成时限：2023年8月31日前 )。
2.完成退出类小水电站资产评估及认定(完成时限：2023年8月31日前)。

3.按照清理整改要求，全面完成所有退出类、整改类小水电站清理整改工作任务(完成时限：2024年5月31日前)。

4.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专班按照验收销号流程组织辖区小水电站清理整改验收工作。同步开展清理整改资料整编，全面、详实、准确、完整收集整理清理整改工作各类文件资料，包括整改前、整改中、整改后的图片及必要的影像资料，形成“一站一档”，向市清理整改工作专班申请复核(完成时限：2024年6月30日前)。
（二）销号备案阶段(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

积极做好市专班对我县小水电清理整改的复核、备案等工作。配合市专班做好省级抽查工作，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三）2023年年度任务安排(即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

10月31日前完成上王水电站年度清理整改任务及县级自验，11月30日前完成市级复核并申请省级备案，12月31日前完成省级抽查备案。

四、责任分工

（一）眉县黄河流域退出类水电站。对眉县上王水电站予以拆除退出，并按照事权划分标准落实工作责任。县水利局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各责任单位按要求落实工作任务；省石头河水库灌溉中心负责上王水电站拆除退出、生态恢复等工作的具体落实；县审计局负责委托对拆除退出小水电站资产进行评估。各责任单位要结合职责分工，协同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二）眉县黄河流域整改类水电站。关城水电站、万家塬水电站、斜峪关水电站等3座整改类小水电站按照“一站一策”方案，负责做好扩建环评、增效扩容环评及装机容量变更等缺项手续完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厂容厂貌提升等工作，确保规范化运行。县生态环境局负责环评手续审批工作；县水利局负责指导关城水电站完成整改工作；省石头河水库灌溉中心负责指导万家塬水电站、斜峪关水电站完成整改工作。

（三）眉县黄河流域保留类水电站。汤峪水电站、魏家堡水电站等2座保留类水电站，按照“一站一策”方案，加强管理，持续提升。省石头河水库灌溉中心负责指导汤峪水电站做好管理提升工作。省宝鸡峡引渭灌溉中心负责指导魏家堡水电站做好管理提升工作。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石头河水库灌溉中心和县级各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提高政治站位、狠抓工作落实，要及时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提出任务要求，要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稳妥有序推进工作开展。

（二）压实工作责任。各相关单位要根据本工作方案要求，按照“一站一策”的原则，制定整改时间表、实施方案和各阶段目标，制定相关配套措施，明确工作要求，落实工作责任，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工作任务。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相关单位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准确认识理解小水电清理整改的目的意义、政策标准和工作要求，要提高工作透明度，积极主动做好政策宣讲，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积极配合的良好工作氛围。
附件：1.眉县黄河流域小水电清理整治推进工作专班

2.眉县黄河流域小水电清理整改分类处置目录
附件1

眉县黄河流域小水电清理整改推进

工作专班
组  长：张小平   县长

副组长：齐永宏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祁亚军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韩新斌   省石头河灌溉中心副主任
张逸军   省宝鸡峡引渭灌溉中心副主任

赵宝英   县发改局局长
卫增科   县财政局局长

李兴民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张宽雄   县司法局局长
崔军强   县水利局局长

张建华   县生态环境局局长

赵  宏   县审计局局长
王建平   县公安局副局长
工作专班负责全县黄河流域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规划、综合协调、检查验收工作。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责任分工抓好小水电清理整改各项工作。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县水利局，办公室主任由县水利局局长崔军强同志担任。由办公室负责清理整改日常工作。

附件2

眉县黄河流域小水电清理整改分类处置目录
	序号
	水电站名称
	初建

时间
	装机容量
	工程任务
	工程状态
	综合评估结论
	备注

	1
	关城水电站
	1969年
	800KW
	综合利用
	正常运行
	整改
	共6座水电站，其中保留类2座、整改类3座、退出类1座。

	2
	汤峪水电站
	1993年
	4550KW
	综合利用
	正常运行
	保留
	

	3
	万家塬水电站
	1998年
	1200KW
	以发电为主
	正常运行
	整改
	

	4
	斜峪关水电站
	1992年
	1200KW
	综合利用
	正常运行
	整改
	

	5
	魏家堡水电站
	1997年
	18900KW
	综合利用
	正常运行
	保留
	

	6
	上王水电站
	1984年
	160KW
	以发电为主
	停运
	退出
	


  抄送：省石头河水库灌溉中心、省宝鸡峡引渭灌溉中心；市水利局。 
  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9月6日印发


